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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1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 35：国际航空运输的经济监管 — 政策 

向全货运输授予第七种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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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智利提交，并获 16 个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LACAC）成员国 2支持） 

执行摘要 

本文件讨论有必要由国际民航组织推动一项多边协定，向全货运输授予第七种自由权，以使航空

货运进一步自由化，并通过提升货物交付的速度和数量、精简供应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促成对当前

和未来突发情况的应对。 

行动：请大会： 
a) 思考 COVID-19 大流行对于航空货运市场的经验教训，包括电子商务的极速发展；和 
b) 推动制定一项专门的国际协定，使得能为向全货运输授予业务权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虑

及这一市场的独有特性。 

战略目标： 本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 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第 A40-9 号决议：国际民航组织关于航空运输领域持续政策的综合声明 
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六次会议（ATRP/16）报告（2022 年） 

 
  

                                                   
1 西班牙文文本由智利提供。 
2 阿鲁巴、伯利兹、巴西、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牙买加、

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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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2013 年举行的第六次世界范围运输会议（ATConf/6）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国

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奠定了基础。这一愿景于 2015 年经理事会通过，目标在于鼓励各国迈向

更大的自由化。当时就理解这是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目标，但由每个国家根据主权确定的步伐和速度来

实施。 

1.2 在这一过程中，爆发了 COVID-19 大流行病，这对航空运输的连续性和国际连通性造成了影

响。 

1.3 但是，大流行病也表明，在未预见的情况或全球突发事件中，只有各国经协调的集体努力才

能减缓对生命和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负面经验表明，发生如COVID-19所导致的供应危机等情况时，

航空能够也必须驱动解决办法，国家必须支持这些努力。 

2. 拉美民航委员会地区各国的经验 

2.1 鉴于大流行病造成的一系列影响，例如对货运飞行需求的增加、国家为恢复连通性而协调行

动的努力以及立即采取额外措施以应对前所未有的形势的必要性等，拉丁美洲民用航空委员会

（LACAC）于 2020 年 12 月采纳了巴西和智利的建议，在成员国现有监管框架之外创建一个简单和高

效的工具，以便利货物运行使用至第七种自由。这一举措采用本着互谅合作精神所商定的谅解备忘录

（MoU）的形式加以落实，体现一种超越具体政策且每个国家都有权实施的愿景，条件是不扭曲运营

人之间公平和健康的竞争。谅解备忘录的案文规定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对定期和不定期全货运输对等

授予第七种自由业务权，且不附带任何地理或运力限制。这一协定补充拉美民航委员会成员国之间通

过双边或多边安排已经授予的业务权，且不影响此前业已商定和适用的其他自由或条件，例如发布和

撤销空运企业许可的要求。 

2.2 最初有十个国家签署了这一谅解备忘录：巴西、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

拉、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但对其他拉美民航委员会成员

国通过快速通道加入保持开放。同样，每个当事国都可选择在任何时候通知退出该谅解备忘录，并自

上述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 

2.3 众所周知，第七种自由对货运服务实现效率最大化至关重要。但是，国家之间的谈判一般不

授予这种权利。因此，谅解备忘录的意图是在特殊和临时的基础上授予第七种自由，仅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有效，且明确表示有意愿自该日期起再延长一年的国家可能作此延期。但是，在这一时段结束时，

由于原有签字国明确表示有此意愿，这一文书得到续签。 

3. 国际民航组织的应对 

3.1 大会第 40 届会议第 A40-9 号决议附录 A 第 I 节第 12 条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继续开展工

作，以促进对自由化的益处和挑战及市场准入障碍的更好的理解，寻求在适当时候制定一种多边做法。

在之前的大会第 38 届会议上，第 A38-14 号决议附录 A 第 I 节第 14 条呼吁制定一份专门的国际协定，

以便利航空货运服务更大的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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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国际民航组织的众多活动和会议上，如国际民航组织航空服务谈判（ICAN）和国际民航组

织航空运输专题讨论会（IATS）等，不断有观点认为，由于航空货运业务的独有特性，快运部门全球

运营人不断增加，且分销枢纽位于不同国家，航空货运服务亟需更多的商业自由以满足全球航空货运

业的需要。这一点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十分明显。 

3.3 同时，在不损害理事会航空恢复工作队（CART）在 COVID-19 高级别会议（HLCC 2021）上

的建议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和全球捷运协会（GEA）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TIACA）等业界代表指出，

鉴于对全球大流行病应对的贡献及全货和客运服务之间的重大业务需要的差别，国际民航组织应推进

关于全货运输自由化的专门国际协定。 

3.4 在 2017 年举行的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第十四次会议（ATRP/14）上也讨论了这一事项，并同

意制定一份使航空货运自由化的专门议定书，使用直至第七种自由的业务权。这项工作始于 2019 年的

ATRP/15 会议，以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提出的国际航空运输航空货运服务自由化补充协定草案为基础。

但是，由于各方立场不同因此未能达成共识，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航空运输委员会（ATC）因而也暂

停了这项工作。 

3.5 最后，在 2022 年 4月举行的 ATRP/16会议上再次讨论了这一事项，这次虑及了所收集的信息

和从 COVID-19 危机吸取的经验教训以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是否应该推动这一协定仍有待观望。 

4. 结论 

4.1 最近的经验凸显了全货运输与旅客运输在业务模式、运行要求、局限性、依赖性和监管框架

方面的突出特性。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最好有一个专门的国际协定以便利航空货运服务自由化，为迅

速恢复的市场服务，并为国家和业界带来由此产生的益处。 

4.2 国际民航组织引领的制定一项多边协定以授予航空货运服务航权的举措是在 COVID-19 大流

行病之前启动的，这些带来了新的见解和经验；而此后，在线交易和全球快递运营人增加，分销中心

在不同国家蔓延。 

4.3 毫无疑问，世界将在未来面临此种威胁和现象带来的其他危机，例如食物短缺、人口流离失

所、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或卫生突发事件等。此外，货物电子商务令人瞩目的增长及其业务模式的演

变使得有必要推进国际民航组织关于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必须迅速

启动和有效管理物流供应链，航空运输也必须不仅在技术上而且从监管角度准备就绪。 

4.4 因此，请大会考虑上述理由，并因而支持继续开展努力，制定一份专门的国际协定，以便利

全货运输更大的自由化。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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